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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大会 

第三届会议 

2017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5 

工作方案和预算执行情况，包括环境大会 

各项决议的实施情况 

关于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2/5 号决议

的实施进展情况 

  执行主任的报告 

摘要 

联合国环境大会在题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2/5 号

决议中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编写一份供大会第三届会议审议的报

告，汇报环境署为实施《2030 年议程》作出的贡献，以便将报告提交可持续

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审议。本报告是根据该决议编写的。 

报告概述了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实施《2030 年议程》的初步进展、面

临的挑战和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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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联合国环境大会第 2/5 号决议编写，概述了全球、区域和国家

各级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初步进展、面临的挑战和提出的建议。 

 二、 执行第 2/5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助筹备了 2016 年和 2017 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

别政治论坛。它还在举行的讨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论坛上成功地组织了

一系列会外活动。此外，它还参加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届会议的有关部分。 

3. 为了对联合国重新定位以便在落实《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取得成果，正在对整个联合国发展系统进行审查。作为审查工作的一部分，

环境规划署一直积极参与审查联合国职能和能力以及驻地协调员制度今后的去

向。预计 2017 年 12 月会完成一份概述可在哪些领域切实进行变革以更好地定

位联合国系统的报告。 

4. 环境管理小组修订了其职责范围，以加强和更新工作模式和程序，从而

更好地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除此之外，小组还编写了关于联合国

全系统对落实《2030 年议程》涉及的环境事项作出贡献的综合报告的第一版，

并于 2017 年 4 月至 7 月组织了一系列关联对话；环境规划署也参与了这些对话。

对话促进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共同理解（见

UNEP/EA.3/22）。 

5. 在区域一级，环境规划署继续与区域协调机制和联合国发展集团的区域

网络密切合作。环境署还通过为处理可持续发展涉及的环境问题提供技术支助，

协助组织并参与了 2016 年 5 月在约旦举办的阿拉伯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和

2017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论坛。环境署

还帮助编写了区域机构间文件“在欧洲和中亚建设更加包容、可持续和繁荣的

社会”。 

6. 联合国发展集团方案工作组负责牵头编写新版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新

指南，环境署不仅共同主持该小组的工作，还积极参与负责修订工作的团队，

编写了采用统筹方法编制方案的指南。环境署正采用新的指南为联合国国家工

作队成员和各国的对应机构提供技术支助和能力发展，以便整合可持续发展涉

及的环境事项，包括考虑和加快对《2030 年议程》的政策支持。 

7. 此外，为根据《2030 年议程》来调整 2018-2021 年中期战略，从而向各

方案和部门提供综合性办法，环境规划署正在修订现有文书、工具和服务，以

更好地协助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8. 为了突显多边环境协定是如何促进实现有关目标的，由环境署推动的联

合国多边环境协定信息门户（可查阅 www.informea.org）特别开辟了一个关于

这些目标的版块，其中包括对各项多边环境协定以及它们与各项目标的具体目

标之间关系的分析。2017 年 5 月，环境署发布了一份出版物，评估了各项目标

的具体目标和指标与其他公约的具体目标和指标之间的联系，这些公约包括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

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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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了加强环境法治，环境署与联合国发展集团联合组织了一次关于人权

与环境的对话，以指导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驻地协调员支持环境人权以及在国

家一级开展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这次对话的成果为 2016 年举

办的人权前沿 2030 年论坛的讨论工作提供了信息。此外，环境署还促进了司

法部在环境宪政方面的参与，以审查全球各地将环境权利、程序和政策纳入宪

法的发展状况、实施情况和有效性。 

10. 环境署正在加强和精简政策和程序，以发展、加快和扩大私营部门的参

与。这包括在联合国全球契约进程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以提高战略联盟、联合

行动、数据共享、标准制定和衡量的数量和质量。 

11. 为了支持协调一致地落实《2030 年议程》涉及的环境事项，环境署与各

国家统计局和相关部委合作，继续在所有区域的各个国家培养能力并部署资源，

以收集关于指标的信息和其他数据。因此，建立机制和进程以加强环境数据和

信息收集工作的国家数目在稳步增加。作为全球指标框架下的 26 项指标的监

管机构，环境署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工作，具体做法

是提供开发元数据的投入、为制定方法提供支助以及帮助秘书长编写关于各项

目标的年度进展报告。 

12. 编写《全球环境展望》的工作持续取得进展，将《2030 年议程》以及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列入了它的结构、分析框架和内容。第六版编写工作

撰写人会议于 2017 年 2 月、5 月和 10 月分别在意大利、泰国和中国举行。 

 三、 建议和建议采取的行动 

13. 联合国、各国政府、私营部门、主要群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当加强机

构安排、政策和能力，以便将环境事项纳入各项计划、方案和预算。 

14. 需要有较长期的统筹设想，在拟订方案和编制预算过程中考虑到可持续

性和抵御灾害能力。 

     

 


